
1 

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 10/2011 號號號號  

                                                (21.3.2011 會議討論 )   

 

 

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司馬文先生於會前致函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在

2011 年 3 月 21 日舉行的第二十三次會議上，討論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

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3.  按照《南區區議會（ 2008-2011）會議常規》第 13 條，地區發展及

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將有關議題納入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議程。

環境保護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書面回應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三。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 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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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譯文 ) 

黃主席：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2011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1 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日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第二十三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第二十三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第二十三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第二十三次會議加入以下議程：：：：  

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  

 

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在薄扶林區時有發生，相信在整

個南區亦然。每當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接獲非法棄置廢物的報

告後，會安排人員清理被棄置的廢物。究竟有何長遠的解決方案及預防

措施則不得而知。有見及居民長期受此問題困擾，現提出以下問題：  

 

1)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可有將衞生黑點及山邊地方納入

署方及承辦商的巡邏範圍？  

2) 食環署可否說明各區巡邏工作的路線及時間表？  

3) 由於非法棄置廢物主要是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食環署及

環保署有何計劃處理此問題？  

-  市民如何得悉認可廢物棄置點的位置？該些地點是否方便？  

-  有否就認可廢物棄置點的位置作妥善宣傳？  

-  有否設立新的廢物棄置點？  

4) 環保署／食環署於過往 12 個月內（或於 2010 年）處理過多少棄置

廢物的個案？  

5) 有多少個個案已進行調查？  

6) 檢控數目為何？  

7) 環保署／食環署在加強巡察、突擊行動及閉電視錄影監察方面的工

作為何？ 2010 年，在各選區內所採取的行動數目為何？  

8) 環保署／食環署會否檢討垃圾收集站的設計或功能，以便可接收小

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物？  

 

 

司馬文上  

2011 年 2 年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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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境保護署就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環境保護署就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環境保護署就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環境保護署就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  

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  

 

EP5/D17/01 XII 

                 

2516 1802  

2960 1761 

                

南區區議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  

香港仔海傍道 3 號  

逸港居 1 字樓  

(經辦人  :  蒙丹妮女士 ) 

 

蒙丹妮女士 :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於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於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於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於  2011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第第第第 23 次會議之提議議程次會議之提議議程次會議之提議議程次會議之提議議程 : 

對非法棄置小量建築廢物及大型家居廢物的長遠解決方法對非法棄置小量建築廢物及大型家居廢物的長遠解決方法對非法棄置小量建築廢物及大型家居廢物的長遠解決方法對非法棄置小量建築廢物及大型家居廢物的長遠解決方法  

 

 閣下於 2 月 25 日給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及食物環境衛生署的電郵

經已收到。就區議員司馬文先生所提出的有關問題，本署現覆如下：  

 

第  3 項  

 

建築廢物不論大小，其處置是受《廢物處置條例》所管制。建築

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收費計劃）於 2005 年 12 月 1 日實施。政府

透過此收費計劃鼓勵建築廢物產生者，例如建造工程承判商、裝

修工程承判商或處所擁有人，減少產生廢物，以及將廢物篩選分

類及循環再造，從而節省成本和善用堆填區。在收費計劃下，建

築廢物產生者須將他們的廢物運往政府廢物處置設施。在使用政

府的廢物處置設施前，他們須先向環保署開立帳戶。有關設施的

資料載於環保署網站。廢物產生者亦可選擇聘用建築廢物運輸商

運送廢料往廢物處置設施。  

 

為打擊非法棄置廢物，環保署與相關部門，包括路政署、地政署、

屋宇署、食物環境衛生署等，會定期及按需要舉行會議，監察整

體情況，及檢討在全港和地區層面引起公眾或環保方面關注的個

案。政府部門除了在已知的非法棄置拆建廢物黑點和情況嚴重的

地點採取預防措施，例如設置警告牌、圍欄和路障；亦有加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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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育，為（ 1）土地擁有人，（ 2）發展商、承建商、物業管理公

司及（ 3）建築運輸業等，制訂防止非法傾倒廢物指引，派發予相

關人士。環保署在收到非法棄置廢物的投訴後，會派職員往實地

調查，以及向各涉案人士收集資料。如有足夠的證據，我們會按

《廢物處置條例》第 16（ a）條檢控非法傾倒廢物的違例者。此

外，如果公眾人士目擊非法傾倒廢物的事件，他們可填寫舉報表

格，然後傳真至區域辦事處 [傳真號碼  2960 1761（南區）]向我們

舉報。為方便我們展開跟進調查，確實的事發地點和時間應記錄

下來，如涉及任何車輛，所涉車輛的車牌號碼亦需提供。如能蒐

集更多資料，會提高成功檢控的機會。  

 

第  4、 5 及  6 項  

 

環保署在 2010 年接獲 1 710 宗由公眾及 680 宗由其他部門轉介在

全港有關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投訴個案。我們共處理了 35 宗檢控

個案及發出 97 張定額罰款告票，共罰款達 $234,300。本署職員對

每一個接獲的投訴或轉介個案都會作跟進及調查。  

 

第  7 項  

每一個從不同渠道接獲的投訴，本署職員都會展開跟進調查。環

保署備有非法棄置廢物黑點的名單。執法小隊會不時在這些地點

進行巡邏和埋伏行動。環保署會根據  《廢物處置條例》向違例

人士作出檢控。  

 

此外，環保署正進行一個試驗計劃。在計劃下，環保署於屯門小

冷水路及大埔道停車場兩個非法棄置廢物黑點裝設閉路電視系

统。在閉路電視的輔助及當局加強執法下，我們留意到在該兩處

地點發生非法棄置廢物活動的次數有所減少。雖然閉路電視系统

在試驗計劃中能有效阻止在該兩個黑點的非法棄置廢物活動，然

而我們在考慮於其他非法棄置廢物黑點裝設閉路電視以收集有

關非法棄置廢物的證據時，要小心考慮附近社區（包括當區區議

會）的意見及有關私隱的關注。  

 

第  8 項  

因垃圾收集站是由食物環境衛生署所管理。由食物環境衛生署署

長就有關設施的設計 /功能作回應會更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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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署長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陳耀熞         代行 ) 

 

2011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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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食物環境衞生署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食物環境衞生署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食物環境衞生署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食物環境衞生署就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料及大型家居廢棄物  

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的長遠解決方案的回應  

 

問題 1 至 3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和潔淨承辦商致力保持本區環境清潔，

並提供多項潔淨服務，包括清掃街道、收集垃圾及其他潔淨服務。清潔

工人通常於日間在區內的街道工作，但在某些需要晚間潔淨服務的繁忙

地點，工人會工作至晚上。食環署人員會監察潔淨服務的質素，確保所

有街道每天由清潔工人最少清掃一次，而樓宇密集的地區則平均每天清

掃四次。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食環署負責提供公眾潔淨服

務，包括收集家居廢物、街道廢物和不超過 100 公升的小量行業廢物，

以保持環境清潔。  

 

食環署垃圾收集站每日收集所有家居廢物和垃圾（包括體積龐大的廢

物）。倘住宅樓宇的垃圾收集站 (包括其通道 )符合本署提供服務的要求，

本署的垃圾車亦會駛往住宅樓宇，收集家居廢物。  

 

至於建築廢物和超過 100 公升的行業廢物，市民不得棄置於食環署的垃

圾收集站，而應自行運往由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管理的堆填區、

廢物轉運站或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管理的公眾填土設施。  

 

在處理非法棄置廢物方面，有關部門已有既定的分工安排。食環署主要

負責清理棄置於公眾地方的家居／有機廢物。如發現非法棄置的建築廢

物，食環署會視乎情況通知路政署或地政總署將廢物移去。  

 

除環保署對非法棄置廢物活動採取執法行動外，食環署亦派員巡邏被投

訴的有關黑點和採取突擊行動，以便在有需要時進行執法。  

 

問題 4 至 6 

 

2010 年，食環署接獲 30 宗有關在南區不同地點發現非法棄置廢物的投

訴，棄置的廢物主要是拆建廢料及小量家居廢物和垃圾。在薄扶林大口

環道和域多利道附近一帶、鴨脷洲利南道垃圾收集站附近，以及舂坎角

和石澳的偏遠地區，間中都發現非法棄置的廢物。食環署已調查所有個

案，並即時將這些家居廢物或垃圾移去。如發現公眾地方有棄置廢物（包



8 

括家居廢物和拆建廢料），食環署人員會即時安排將家居廢物移去，並通

知路政署或地政總署將其管轄範圍內的拆建廢料移去。食環署人員亦會

把非法棄置廢物個案轉介環保署，由該署採取相應行動。  

 

為管制在上述地方非法棄置廢物的活動，食環署會增加巡邏和不定時進

行突擊行動，以拘捕正在非法棄置廢物的違例者。 2010 年，食環署向在

公眾地方棄置廢物的違例者發出三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問題 7 

 

由於安裝閉路電視的試驗計劃是由環保署負責推行，因此，有關資料宜

由環保署提供。  

 

問題 8 

 

食環署在南區設有七個離街永久垃圾收集站及 30 個離街臨時垃圾收集

站。  

 

食環署會不時檢討垃圾收集站的運作情況，並會特別留意設於鄉郊地區

的垃圾收集站。若實際環境許可，食環署亦會改善垃圾收集站的設計，

以配合運作需要。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11 年 3 月  

 


